
《大同市新荣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解读

为切实减轻重污染天气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机制，提高应对重污染天气的能力，及时
发布相应级别预警，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重污染天气发生频率、减轻污染程度，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编制《大同市新荣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2版）。

2.1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号，2015年1月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9号，2007年8月30日发布）；

（4）《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2018）875号）；

（5）《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7月24日）；

（6）关于印送《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8〕875号，2018年7月
23日）；

（7）《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和应急减排措施修订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26号）；

（8）《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

（9）《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晋政发[2018]30号）；

（10）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

（11）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关于下发《大同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的通知（同气防办[2019]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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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同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同政发[2018]69号）；

（13）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决战300天，提升“大同蓝”实施方案》的通知（同政办发[2019]23号）；

（14）大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大同市2019年--2020年秋冬季工业企业重点行业错峰生产工作方案》
的通知（同工信字[2019]221号）；

（15）《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2013年4月）；

（16）《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17）《山西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7年2月）；

（18）《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2019年行动计划》；

（19）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50号）；

（20）《大同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同政发〔2020〕81号，2020年11月16日；

（21）《大同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同政办函〔2021〕30号，2021年2月9日；

（22）《大同市新荣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1年）；

（23）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同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的通知（同政办发〔2020〕59号），2020年9月
28日；

（24）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关于下发《大同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的通知，同气防办〔2019〕33号，
2019年11月12日；

（25）《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

（26）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



2.2技术规范与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3）《山西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T1703-2018）；

（4）《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

2.3上级部门文件

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我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工作的通知》（同政办函（2020）170号），2020年8月10日；

本预案适用于大同市新荣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本预案所指的重污染天气，是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大于或等于201，即空气质量达到5级（重度污染）及以上程度的大气污染。沙尘暴天气应对工作不适用本预案。

《大同市新荣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是政府专项应急预案，为《大同市新荣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子预案，是该预案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本预案涉及的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本预案的要求，从本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组织制定与本预案相衔接的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不同级别的应急预案要相互衔接，形成应急预案体系。

当大同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时，本预案要服从大同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预案涉及区域向环境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重点工业企业，应编制与本预案相衔接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工作方案》（“一厂一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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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在政府预案体系中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重点在于措施落实。

（1）以人为本，减轻危害。把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出发点和首要任务，在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基础上，采取
应急措施，最大程度减缓空气重污染程度。

（2）统一领导，部门联动。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充分发挥部门的专业优势，强化协同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3）科学预警，提前响应。提升预测能力，提高预报准确度，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时采取响应措施并督促落实到位。

（4）信息公开，全民参与。公布空气质量状况、预警信息、应急措施等，积极宣传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引导公众采取健康防护措施，
积极参与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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